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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服装学院关于加强科研活动

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落实《江西服装学院党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的实施细则》的要求, 加强我校科学研究活动各环节意识形态管理，

特别是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意识形态管理，建立健全相关成

果意识形态审核机制，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的实施范围包括我校在职教职工参与从事的各

种形式的科学研究活动，其中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以及与意识形

态相关的自然科学研究活动。

第三条 本办法的管理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五类：

（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

（三）人文社科类论文、文章境外投稿、专著境外出版；

（四）与境外合作的科研项目及合作经费；

（五）学术讲座。

第四条 相关审核工作由科技产业处统一管理，实行项目（成

果）负责人、二级单位（含二级教学单位、直属单位、处室等，下

同）、学校科研管理部门三级审核制度。具体流程如下：



（一）项目（成果）负责人填写《江西服装学院科研活动意识

形态审查表》；

（二）二级单位分管意识形态的领导审批；

（三）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审核。

第五条 凡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问题的，将依照《江西服装学

院党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实施细则》追究责任。

第六条 本办法由科技产业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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